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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警察修改《警察通例》
中對於傳媒代表的定義，承認在

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登記的本地
傳媒、國際認同及知名的非本地傳媒為傳媒代
表。筆者認為這樣的做法不但是保障新聞自由，
更是提升新聞質素的重要一步！
過去一年，香港經歷連串黑暴衝擊，基本上每一次涉及暴力的

衝突現場，除了暴徒和警員之外，中間往往都有一大堆身穿黃色
反光背心的「記者」出現。筆者曾經看過一段網上瘋傳的影片，
暴徒向警方投擲汽油彈之後馬上走回人群中並穿上黃色反光衣，
這樣他的身份就馬上由暴徒變身為「戰地記者」。這樣的事件在
過去一年屢屢發生，對於前線警員而言，在混亂情況下根本沒有
時間再深入調查這些「記者」的真實身份，令這些所謂「記者」
可以繼續大搖大擺地在現場「採訪」，大大貶低了傳媒的形象。

綜觀全球各地，不少國家都有官方簽發記者證的制度。以最近
爆發暴亂的美國為例，當中有不少州份的警察部門負責發牌。以
洛杉磯和紐約為例，如需要進入警方封鎖線內採訪就必須獲得警
方發出的全職或自由身記者牌照。可見，這樣的做法非但不抵觸
新聞自由，更可讓警員易於識別，有利專業記者採訪。

有論者認為傳媒的職責就是報道真相、監察政府，如今被警察篩
選傳媒是本末倒置。筆者認為，社會上各種權力都應該得到制衡，
記者既然能監察政府，那麼又有什麼方式可以監管記者發布新聞的
真偽呢？現在香港的第四權正正因為沒有行業的規範，加上在我們
身處資訊爆炸的時代，一部手機、一件反光衣就可以成為「記者」，
每天在不同網絡平台發布的消息有如恒河沙數，當中真真假假魚目
混珠，長久下來，本地傳媒的可信度將會每況愈下。
社會上各個專業人士基本上都需要註冊登記，這些註冊保證了

行業的專業性。筆者作為前線教師，需要接受教育專業訓練後再
在教育局註冊。這樣做為何沒有人認為會破壞學術自由？反倒是
記者一旦登記就馬上成為破壞新聞自由的「洪水猛獸」呢？

司法改革不可遲疑不決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日前發表長達13

頁的聲明，回應近期社會輿論對香港司法的

批評，稱任何批評必須要有充分理由。但這

個聲明一方面說司法機構及其職能絕不應被

政治化，另一方面卻仍在無視司法量刑不一

致等的問題，無法說服公眾。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與其寫這一篇冗長的聲明，倒不如正正式式地寫
一份針對黑暴及相關案件的量刑指引吧！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馬道立在聲明中第十六段說，上訴庭在
2017至2019年間曾為販運危險藥物的案件對下級
法院頒下量刑指引，既然如此，為什麽今天不直截
了當為黑暴案件等作出量刑指引呢？
筆者認為，當下社會上對司法助長社會暴亂的批

評是有其種種原因的，包括法官及法院在處理黑暴
案件中的種種不正常行為，沒有對暴亂給予足夠阻
嚇，無法釋除公眾對司法機構的疑慮。要改變這一
現狀，司法改革是必然且刻不容緩，絕對不能夠遲
疑不決！不僅要改革量刑準則，還應該重整終審法
院的法官隊伍。

香港司法改革是必然
對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表的聲明，筆者

認同原則上民眾必須尊重法治精神，不應該肆意抨
擊司法人員，但正因法官判刑不能做到不偏不倚，
社會上才出現批評聲音，才有設立量刑委員會的訴
求，希望能釐定判刑標準。如果忽略根本性問題，
不能夠說服公眾。
最近一段時間，香港司法中出現了種種不合理之

怪象，民眾都可以從中看出端倪。例如，裁判官將
投擲汽油彈的少年形容為「優秀嘅細路」；突兀地
稱讚三名前「香港眾志」成員是未來「社會棟樑」
的裁判官何俊堯被調職至更高薪的刑事案件排期
法官；用棒球棍及牛肉刀襲擊民陣召集人岑子杰
的行兇者被判三年十個月，而黑暴汽油彈案件

中，疑犯不是無罪釋放，就是感化、警誡或社會服
務令。這些行為不能夠讓民眾對司法有信心，也難
以釋除社會的疑慮。
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以《是時候緊急

改革了》為題撰文，提醒香港司法界勿再扭曲基本
法、歪曲或踐踏香港法律，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
境。那些指控是十分嚴重的，並非無道理，社會應
該主動思考司法改革的方向與出路。香港司法體系
的確存在嚴重而且根深蒂固的問題，做出改革是必
然，不僅要改革量刑準則，避免法官判決受政治影
響；在形式和制度上下點功夫，例如，脫去香港法
官的假髮，要求香港法官到內地參加國情班，改革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等；甚至乎擴大終審法院的法
官隊伍。

擴大終審法院的法官隊伍
首先，終審法院法官隊伍組成很拘謹，看來也不

合理，近日海外法官請辭話題亦被不斷地炒作。終
審法院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施覺民(James
Spigelman) 於 9月2日請辭後，另一名非常任法
官，88歲的苗禮治聲稱因身體不宜長途旅程，已經
退休不再來港審案。
《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484章列明：終院常任

法官人數不得少於3名；而非常任法官的總人數，
不得超逾30名。而現任本地非常任法官只有4名，
應該可增加至6名。終院非常任法官現有12名，其
中9名來自英國，2名來自澳洲，1名來自加拿大。
為何「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只推薦來自「五眼聯

盟」的法官當終院非常任法官？不能推薦更多本地
常任法官及非常任法官？筆者認為有待反思。

事實上，除「五眼聯盟」國家外，新加坡、馬來
西亞、汶萊、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國都是以普
通法系構成法律系統基礎。尤其是新加坡及馬來西
亞等，都是中西文化薈萃，當地法官來香港沒有障
礙，判決可以更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其次，要多提拔新人法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
道立將於2021年1月11日年屆65歲法定退休年齡
時退休，為確保順利交接，下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候選人確定必須於現階段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展開。
筆者認為，應該多提拔本地新法官，要考慮哪些法
官專長刑事上訴案件，優先考慮在處理非法「佔
中」和2016年的「旺角騷亂事件」中表現出色的法
官。另外，12名現任海外非常任法官中，僅一人小
於70歲，在年齡方面也是改革上需要考慮的問題，
香港需要多一些較年輕的新法官。

再者，要改善終審法院的工作機制。目前終審法
院只有4位常任法官，筆者認為並不足夠，還應該
增添2位，需要6位以應對現在的工作量，改善終審
法院的工作機制。
此外，香港國安法出台以後，法官不能夠繼續固步

自封，司法機關必須為法官舉辦一些相關的在職培訓，
要了解國情，提高法官水平，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司法機構不是獨立王國
香港擁有相對獨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但

根本架構上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

導」。按照《基本法》第88條，行政長官任命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官。而任命權不是一個橡皮圖章，根
據《基本法》第8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
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況下，行政長官可
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
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而《基本法》第
90條中，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還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
法會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
案。
這也說明司法獨立並不代表司法獨大，任免權是

由《基本法》授權給行政長官，並需要立法會的同
意才行，如果法官犯錯，完全可以根據程序予以免
職。終審法院法官在審判案件時不受任何干涉，但
行為上是受限於行政和立法在某種程度進行監管
的。法官做錯事也是需要承擔相應後果的。
修例風波多宗案件中，有法官「高高舉起、輕輕

放下」，擺明帶着政治傾向處理案件，是絕不應該
的！律政司近期頻頻運用上訴機制，顯示量刑出現
嚴重偏差已不是個別現象，香港司法機構必須要正
視，查找制度的缺失。
從去年開始的暴亂，正是因為司法沒有給予足夠的

量刑阻嚇，才令到暴亂延續。司法機關不是「獨立王
國」，應受到某種程度的監管，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
責無旁貸，應認真傾聽社會呼聲，從建立根本制度機
制着手，積極推進司法改革，決不能夠放軟手腳，
必須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否則難以維護本港良好
法治，更難以彰顯法治的公平正義。

2008年至2012年這4年，單
仲偕因為黨內傾軋，沒有出任

立法會議員。2012年9月，單仲偕捲土重
來，再次出任立法會議員，這時瑙曼基金又
再出現。2013年11月8日至11日贊助單去
菲律賓出席亞洲自由民主聯盟會議。今次只
提供住宿。單在2013年11月25日申報。

2年後的2015年11月6日至9日，瑙曼基
金再現身。今次贊助單議員去蒙古的烏蘭巴
托，出席CALD會議，「出訪理由」一欄
是：出席會議。單在2015年11月25日申
報。
2016年5月30日至6月3日，瑙曼基金再

出手，今次是衝出亞洲，去比利時的布魯塞
爾及根特，出席歐洲自由民主聯盟和亞洲自
由民主聯盟舉辦的高峰會。由於立法會自
2015年開始的表格要加上「訪問理由」，故
單議員為我們披露了一點細節。是次出訪是
「就歐洲和亞洲大陸的自由民主派人士所面
對的挑戰與機遇學習與分享經驗」。
贊助內容則包括：「獲提供酒店、住宿及

機票，當地交通、午餐及晚餐」（可以說是
全包了，除了機場稅）。單議員是次也是跟
足立法會規矩，於2016年6月6日申報。由
於飛歐洲時間頗長，未知瑙曼基金是否有慷
慨地提供「商務客位」來回機票？
由於香港國安法生效，瑙曼基金近日宣布

撤出香港。瑙曼基金會9月16日晚間發出的
新聞稿說，香港國安法生效後，已有一名員
工因為人身安全理由請求辭職，而在8月26
日的逮捕行動也影響了瑙曼基金會的長期
「合作夥伴」。公告沒有披露該「合作夥

伴」的名字，但警方當天拘捕了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林卓廷和許智峯等與去年元朗「7·21
事件」和「7·6光復元朗公園」有關的16
人。
這便十分耐人尋味。瑙曼基金會成立於

1958年，在歐、亞、非、美洲設有28所辦
事處，其中在亞洲的分別位於韓國、越南、
泰國、緬甸及菲律賓。這樣一個有規模的基
金會相信不會和名不見經傳的人長期「合
作」。
參考瑙曼基金往績，其對立法會議員「情

有獨鍾」，故其口中的長期「合作夥伴」，
極有可能是林卓廷和許智峯。倘若屬實，究
竟這「合作」內容是什麼？有沒有金錢或利
益往來？從公眾利益和透明度着眼，林、許
兩位議員有責任向大家交代，媒體也應去追
問這兩位議員，和這個德國基金會有何關
係？又長期「合作」了多久？

從上述資料可見，由2005年開始，外國的所
謂NGO與反對派議員及其組織關係密切，無微
不至，由反監控技術以至細緻到出訪的機場稅
以及當地交通，一應贊助。提供機票及食宿更
是「標準配置」。究竟這些頻繁的贊助活動，
是否有更多內情？有沒有其他方面的長期「合
作」？基於公眾利益，我們期待現職及已卸任
的公職人士作詳細交代。

一個在香港不起眼的德國基金會（連梁副
主席都要用「何方神聖」來形容）都這麼積
極贊助，那麼知名度大得多的美國NED、
NDI、自由之家等，在香港又會活躍到什麼
程度？立法會議員因為要申報，故有跡可
尋；一眾不用申報的如黃之鋒、周庭以至各
大學學生會活躍分子如方仲賢、邵嵐、張崑
陽等，這些NGO又會如何「無微不至」地贊
助他們，這可能是香港國安公署值得關注的
課題。 （續昨日，全文完）

美國開放科技基金撤離香港耐人尋味（下）
馮煒光

清
晰
定
義
傳
媒
代
表
提
升
新
聞
專
業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香港電台記者利君雅被管理層延長試用期及重
啟投訴調查，消息一出就激起反對派的千重浪。
港台工會緊急約見管理層要求解釋，反對派議員不
是感到「震驚」，就是感到「不能接受」，還有人
立即去信要求商經局局長邱騰華解釋「有沒有施
壓」，整個港台乃至反對派似乎又沸騰起來。

其實，這擺明是一件關於港台內部的公務員人事升遷安排，反
對派議員及港台工會的激烈反應，令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一
間私人公司請人，如果認為一位僱員需要更長時間觀察而延長試
用期，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更何況，港台是公營廣播機構，用的
是公帑，要令公帑用得其所，延長僱員的試用期，何錯之有？難
道要用公帑「夾硬」聘請一位公然反對政府的公務員嗎？反對派
及港台工會炒作普通的聘請事件，對政府進行攻擊誣衊，應受到
譴責。

港英時期，公務員需要效忠英女皇及港英政府。同理，香港回
歸以後，公務員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效忠，也是理所當然的
事。但是，利君雅似乎忘記自己想成為公務員，在政府記者會上
言辭囂張地質問特首，令記者會變成「批鬥會」。她的表現有違
基本禮貌和專業操守，態度更囂張放肆。如果在外國，記者會上
發生同類事件，當事者老早就被炒了，哪會像香港這麼拖拖拉
拉，還可延長試用期？
筆者認為，利君雅若識時務，就不應接受延長試用期的安排，

反應自行提出辭職，為自己的無禮行徑和不專業的做法負責。
此外，港台領導層辦事拖泥帶水不是新鮮事，對「黃編輯」、

「黃主持」違規問題視若無睹，市民有目共睹。廣播處長梁家榮
退休在即，應再無牽掛，要趁這個時間做好事，雖不能大刀闊斧
改革港台，但革除不合格的員工，還是可以做到。

筆者希望下任廣播處長，改革港台不應再拖泥帶水，否則只會
令港台更加泥足深陷，最終被市民大眾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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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長緯 公營廣播關注組召集人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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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經濟發展嚴重受
阻，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衝擊

及前後三波的新冠疫情，重創香港經濟，讓
市民的工作與生活都承受更大的壓力。在此
情況下攬炒派政客卻罔顧市民需求，再次在
立會上演「政治騷」，阻擾政府第三輪防疫
抗疫基金撥款申請，導致上周立會會議結束
仍未能進行表決，昨繼續審議時攬炒派政客
又提中止待續議案等圖阻頭阻勢，但在建制
議員全力支持下，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
申請昨獲通過。

當前全球各地飽受疫情摧殘，各地政府均
把抗疫工作擺在最重要的工作日程上。防疫
撥款關係政府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各行各業，
同時也關係到增撥資源應對新一波疫情及購
買疫苗，是當下政府和社會最重要的工作。
攬炒派政客不聚焦與市民生命健康攸關的議
題，而是糾纏為「12逃犯」「爭取公義」，
暴露有關議員為了討個別激進政黨或群體的
歡心，最終不過是為了在下次立會選舉的時
候爭取所謂的籌碼而已。攬炒派政客如此一
而再、再而三地漠視民眾最根本、最急迫的

需求，將個別政黨和政客的前途凌駕其它一
切民生議題的所為，不配為民服務，最終只
會淪為政爭的敗家之犬而已。
政府的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約240億元，

在民主黨帶領下一眾攬炒派政客利用「12逃
犯」事件肆意拉布，其間不斷拖延時間，導
致抗疫基金的審批進度嚴重拖慢。一來「12
逃犯」事件原本就與審批議程無關，二來一
眾逃犯是棄保潛逃的通緝犯，有關議員一再
在這個議題上糾纏，不僅不可能在這件事上
取得任何成果，同時再次拖累立會議程，拉
慢審批進度，讓真正關係民生的議案被迫推
遲。要知道時間不等人，抗疫之戰在於抓住
先機。當前英國、法國及西班牙等歐洲國家
及地區已再次爆發新一波疫情，香港作為國
際城市，出入境人口流動頻繁，特區政府有
必要盡早採取積極措施，保證防疫工作做到
滴水不漏。而防疫工作的及時性，與每一位
市民的健康息息相關。
當前攬炒派政客罔顧市民切身健康與福祉

的作為引起大批民眾的不滿，上星期有多批
市民團體到立法會大樓外及政府總部外請

願，呼籲有關議員停止拖香港後腿，應當通
過撥款助穩定民生。他們表達了港人當前的
共同心聲是抗疫扶貧，挽救香港本就低迷不
振的經濟。
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包括了資助受政府防

疫抗疫措施影響或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和人
士。政府此次申請共逾 161億元撥款，包括
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資 54億元，推出紓困措
施，向飲食業、旅遊業、美容院、按摩院及
派對房間等受重創的行業提供援助；追撥逾
84億元用作採購和注射預防新冠肺炎病毒的
疫苗；20億元用作支援醫院管理局應對冬季
服務高峰期或下一波疫情；1億2,700萬元用
以滿足對短期食物援助增加的需求，及延長
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等等。這些措施通
過、落實後，有助香港抗疫及重振經濟。
希望攬炒派政客停止莫須有的攻擊，停

止藉疫苗抹黑內地，停止挑撥港人對於內
地疫苗的信心，真正做到將港人的根本需
求擺在第一位。停止「政治騷」，急民之
所急，才是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的應有之
義。

勿以「政治騷」干擾抗疫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工聯會社
會事務委員
會日前往美
國駐港領事
館示威，譴
責美國政府
在亞太地區
混水摸魚，
粗暴干涉中
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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